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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营改增”案例教学：以电信行业为例 ①

李启平，曹晨
（湖南科技大学 商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营业税因重复征税而倍受诟病，增值税因税收中性而显扩围之势。为了税务公平和鼓励服务业发展，促进
产业结构调整和就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速度正在提速，电信服务已经纳入“营改增”的范围，给税法课程的教学带来

了深刻的影响。为了让学生加深对“营改增”的理解，可在税法教学中借助税收理论和相关公式，对“营改增”进行深入

探讨，以电信服务为例，演练“营改增”税额的计算，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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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转型期，用税收制度来调整经济结构，是市场经济国家最常用的手段。中国经

济经过３０余年的高速增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均ＧＤＰ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一、二、三产业不
匹配，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这种局面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的就业困境难以从根本上缓解。为了

从制度层面减轻税负对服务业的不利影响，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对增值税和营业税相关内容进行多

次修改，逐步扩大增值税的征税范围，缩小营业税的征税范围，将部分服务业变更为增值税的征税对象，

人们称之为“营改增”。这一变革给税法教学带来了相当大的冲击，单纯的理论教学已不能满足学生的

需要。税法教学为了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有必要更新教学内容，将“营改增”案例教学融入到课堂教

学中，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深刻认识到税法这门课程的重要性。同时，通过

对电信业务的案例讲解，让学生真正明白“营改增”的经济学内涵和法理依据。

１　电信业“营改增”范围
“营改增”之前，电信行业属于营业税的征税对象，实行３％的营业税税率，尽管３％的税率在营业

税中属于低税率，但营业税的计税依据是营业额，只要纳税人有营业额，就要征收营业税，存在重复征税

的现象［１］。与征收增值税的纳税人相比，征收营业税的纳税人税收负担过重，阻碍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壮大［２］。这次对营业税进行改革，将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纳入增值税的征收范

围。其中电信业“营改增”实行差异化税率。“营改增”之前，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一般纳税人销售的

产品适用１７％的税率，部分产品适用１３％的低税率，一般纳税人按简易办法征收增值税的，适用６％的
征收率，小规模纳税人适用３％的征收率。“营改增”的项目没有适用１７％的税率，主要考虑到被改革
行业的实际情况与国家税收状况，设置１１％和６％的低税率［３］。这样的制度安排，对于电信行业的一般

纳税人来说，据此计算的销项税额较低，而购买固定资产所享受的进项税额是依据１７％的税率计算得
到的，因此，可抵扣的进项税额相对来说较多，要缴纳的增值税就较少，有利于降低企业税负，使整个行

业更具活力。

财税〔２０１４〕４３号文件规定［４］，将电信业服务纳入增值税应税服务范围，电信业根据业务内容进行

划分，包括基础电信服务和增值电信服务。基础电信服务是指利用固网、移动网、卫星、互联网，提供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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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通话服务的业务活动，以及出租或者出售带宽、波长等网络元素的业务活动。增值电信服务则是指利

用固网、移动网、卫星、互联网、有线电视网络，提供短信和彩信服务、电子数据和信息的传输及应用服

务、互联网接入服务等业务活动。提供基础电信服务的主要是三大电信运营商，而从事增值电信服务的

企业有２万多家。实施“营改增”后，具体落实到到不同的企业，税负可能有增有减。但由于增值税进
项税额可以抵扣，将电信业纳入增值税的征税范围，与整个电信行业有紧密联系的下游企业可以获得更

多抵扣，从整个产业链来看税负是减轻的。将电信业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增值税链

条，让更多的企业分享“营改增”的制度红利。

２　电信业“营改增”后的计税依据和税率规定
增值税的计税依据是销售额，销售额是指纳税人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一切价外费用。对于

一般纳税人来说，应纳增值税＝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当期销项税额＝销售额×增值税税率。
从公式可以看出，应缴纳增值税的多少取决于当期销项税额减去当期进项税额后的余额。在销售额不

变的情景下，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的数字越大，则应缴纳的增值税越少，如果可抵扣的进项税额的数字

越小，则应缴纳的增值税越多。在实务操作中，销售额的确定最为关键。这次改革存在税率的差异见表

１，从中可知，基础电信服务适用１１％的比例税率，它主要包括“通道”建设，需要铺设光缆、建基站。建
设这些基础设施，需要购买大量的通信设备，取得大量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因此，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就

较多。相比之下，从事增值服务的电信企业，属于虚拟经济和现代服务业，购买实物较少，可以抵扣的进

项税额很少，相对税率较低，为了平稳过渡，适用６％的税率征收增值税［５］［６］。

表１　“营改增”税率表

行业 具体服务 税率／％

电信业
基础电信服务 １１

增值电信服务 ６

有形动产租赁服务 有形动产租赁服务 １７

交通运输业 陆路（含铁路）运输、水路运输、航空运输和管道运输服务 １１

邮政业 邮政普遍服务、邮政特殊服务、其他邮政服务 １１

现代服务业
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物流辅助服务、鉴证咨询服务、

广播影视服务
６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应税服务 ０

境内单位和个人提供的规定的涉外应税服务 免税

小规模纳税人提供应税服务和一般纳税人提供简易计税服务 ３

　　在会计制度方面要求混业经营分开核算，按照各自适用的税率计算缴纳增值税，如果没有分开核
算，税法要求从高适用税率，将所有销售额合在一起缴纳增值税。如纳税人提供“买一赠一”的电信业

服务和提供电信服务时附带赠送手机的业务，分开核算才能规避税负风险。

这次“营改增”增加或继续保留以前的优惠政策。纳税人提供的特服号服务，可以继续差额征税，

即以其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支付给公益性机构捐款后的余额为销售额。提供特服号服务

的是三大运营商，给予税收优惠是为了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为了鼓励企业走出去，对出口货物或提供

服务，实行免税的优惠政策。这有利于缓解长期以来我国“实物出口贸易为顺差，无形的服务贸易为逆

差”的局面。电信行业的纳税人以积分兑换形式赠送的电信业服务，不征收增值税。这是为了减轻消

费者负担，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目的而制定的政策。小规模纳税人提供应税服务和一般纳税人提

供简易计税服务按照３％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其取得的进项税额不能抵扣［７］。

３　电信业“营改增”案例分析
３．１　案例展示

某电信集团下属的宏伟公司系增值税一般纳税人。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发生如下业务：１）从某电信设备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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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公司购进电信设备２套，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价款３００万元，增值税５１万元，支付运输２
万元，取得运输公司开具的运输行业增值税专用发票。２）利用移动网、互联网、有线电视网络，提供通
话服务，取得价税合计收入２２２万元。３）提供短信和彩信服务，取得价税合计收入２５４万元。４）出租本
公司的带宽给江南公司，取得租金收入１００万元（含税）。５）提供电子数据和信息的传输及应用服务，
取得价税合计收入４００万元。６）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取得价税合计收入３２５万元。７）提供卫星电视
信号落地转接服务，取得价税合计收入１５０万元。８）宏伟公司在提供电信业服务时，还附带赠送用户识
别卡、电信终端等货物或者电信业服务，给客户提供增值电信服务价税合计８０万元。９）本月推出套餐
服务：某资费套餐＝话音套餐 ＋流量套餐 ＋数据业务套餐。套餐资费５８元，共销售１００００套。据测
算，套餐内基础电信业务资费２０元，增值电信业务资费３８元，且本月全部消费完毕。１０）本月为“宋庆
龄基金会”提供特服号服务，取得收入５０万元，需要支付给“宋庆龄基金会”４０万元。１１）为某公司提
供ＩＤＣ业务，双方约定期限２年，每月初支付租金１０万元。本月已经收妥租金１０万元，并开具普通发
票给对方。假设宏伟公司当月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经过税务机关认证，且符合进项税额抵扣规定。

试计算宏伟公司１０月份应缴纳的增值税是多少？
３．２　案例分析

据案例提供的信息，宏伟公司在１０月份既提供基础电信服务，也提供增值电信服务。根据“营改
增”有关电信业的相关规定，纳税人应该将基础电信服务和增值电信服务的销售额分开核算。根据各

自的税率计算缴纳增值税。提供电信业服务还是接受电信业服务的纳税人，都需要划分基础电信服务

和增值电信服务的范围。提供电信业服务的纳税人因销项税额直接影响自身税负水平，不同税率无法

正确划分产生税务风险；接受电信业服务的纳税人因获取的进项税额也影响到自身税负水平。对基础

电信服务范围的理解要抓住“提供语音通话服务”和“出租或者出售带宽、波长等网络元素”。通过固

网、移动网、卫星、互联网、有线电视网络提供语音通话服务都属于基础电信服务。出租或者出售带宽、

波长等网络元素要关注“出租或者出售”的对象，如果“出租或者出售”对象属于无实体的“无形”网络

元素，应该属于基础电信服务；如果“出租或者出售”对象属于实体设备“网络元素”，应该属于有形动产

租赁服务或者出售货物，如ＩＤＣ业务（是电信部门利用已有的互联网通信线路、带宽资源，建立标准化
的电信专业级机房环境，为企业、政府提供服务器托管、租用以及相关增值等方面的全方位服务）中的

提供设备租赁。实务中增值电信服务范围较基础电信服务范围更宽，除了基础电信服务，其它都为增值

电信服务。从企业价值最大化和降低税负的角度上，对于提供一些范围比较模棱两可的电信业服务，企

业应尽可能把一些业务都放到增值电信服务范围。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分步计算增值税的销项税额和

进项税额：

（１）宏伟公司购买２套设备，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款，经税务机关认证后可以抵扣，即购买
设备的进项税额＝５１＋２×１１％＝５１．２２万元。

（２）宏伟公司利用移动网、互联网、有线电视网络，提供通话服务，属于基础电信业务，适用１１％的
税率，取得的含税收入应换算成不含税销售额，再计算增值税的销项税额。因此，销项税额 ＝２２２÷（１
＋１１％）×１１％＝２２万元。
（３）提供短信和彩信服务属于增值电信业务，适用６％的税率，提供该项业务的增值税销项税额 ＝

２５４÷（１＋６％）×６％＝１４．３８万元。
（４）出租本公司的带宽给江南公司属于基础电信业务，适用１１％的税率，出租带宽的增值税销项税

额＝１００÷（１＋１１％）×１１％＝９．９１万元。
（５）提供电子数据和信息的传输及应用服务属于增值电信业务，适用６％的税率，提供该项业务的

增值税销项税额＝４００÷（１＋６％）×６％＝２２．６４万元。
（６）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属于增值电信业务，适用６％的税率，该项业务的增值税销项税额＝３２５÷

（１＋６％）×６％＝１８．３９万元。
（７）提供卫星电视信号落地转接服务属于增值电信业务，适用６％的税率，该项业务的增值税销项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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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额＝１５０÷（１＋６％）×６％＝８４．９０万元。
（８）宏伟公司在提供电信业服务时，还附带赠送用户识别卡、电信终端等货物或者电信业服务，属

于混业经营，没有将销售额分开核算，根据税法，从适用税率，按照基础电信业务计算销项税额，所以，该

项业务的增值税销项税额＝８０÷（１＋１１％）×１１％＝７．９３万元。
（９）套餐服务属于混业经营业务。根据题意，销售额可以分开核算，按照各自适用税率计算销项税

额，该项业务增值税的销项税额＝２０÷（１＋１１％）×１１％＋３８÷（１＋６％）×６％＝４．１３万元。
（１０）宏伟公司给“宋庆龄基金会”提供特服号服务，属于增值电信业务，适用税率６％，以取得的全

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支付给公益性机构捐款后的余额为销售额。因此，该项业务的增值税销项税额

＝（５０－４０）÷（１＋６％）×６％＝０．５６万元。
（１１）为某公司提供ＩＤＣ业务，属于有形资产的租赁业务，适用１７％的税率。该项业务的增值税销

项税额＝１０÷（１＋１７％）×１７％＝１．４５万元。
（１２）本月应纳增值税＝∑销项税额－∑进项税额＝１８６．２９－５１．２２＝１３５．０７万元。
若按照营业税暂行条例征收营业税，宏伟公司的营业额为１６０９万元，适用税率３％，则应缴纳的营

业税＝１６０９×３％＝４８．２７万元。从缴纳的金额看，“营改增”后税负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出现这一
现象的原因在于进项税额的抵扣数太少。尽管如此，“营改增”毕竟消除了重复征税的弊端，给整个产

业链条带来益处。从根本上说，营改增的目的，在于消除重复征税，降低整个产业链的税负。“营改增”

最大特点是结构性减税，而并非普遍性减税。

４　结语
税法课程增加的“营改增”内容，与以前的税法知识存在关联性。在我国税制中，增值税和营业税

是一种互斥关系，征收增值税的商品或劳务不能同时征收营业税，征收营业税的商品或劳务不能同时征

收增值税。将征收营业税的电信业务纳入增值税的征税范畴，是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必然要求，是经济

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制度创新，是增加就业机会的改革红利。这种制度创新和改革红利，需要教育界

共同参与和推动，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税法案例是经济交易、税收政策和税制改革实践的生动体现，

通过税法案例教学，突出“营改增”的法学理念，阐明“营改增”背后的经济学逻辑，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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